
 

 

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

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 
（2021）粤 0309执 9368号之二     

被执行人谢雨行，男,汉族，1979 年 10 月 15 日出生，

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新岭路上岭排 10 号，

身份证号码 440306197910153136。 

被执行人谢剑文，男,汉族，1981年 6 月 25日出生，户

籍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新岭路上岭排 10号 3楼，

身份证号码 440306197906093118。 

被执行人刘飞发，男,汉族，1963年 7 月 15日出生，户

籍地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金石桥镇金桥居委会 6组 3 号，身

份证号码 430524196307151176。 

被执行人彭涛,男,汉族,1980 年 7 月 12 日出生,户籍地

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农科所滨田村 44 号，身份证号码

362330198007128619。 

被执行人李竹明,男,汉族,1978 年 8 月 11 日出生,户籍

地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石苗村 3组 4 号附 1号，身份证号码

430524197808110879。 

被执行人李永波,男,汉族,1986 年 3 月 18 日出生,户籍

地重庆市荣昌区荣隆镇葛桥 10组 87 号附 1 号，身份证号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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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226198603185059。 

被执行人谢雨行、谢剑文、刘飞发、彭涛、李竹明、李

永波罚金刑一案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1）粤 03

刑终 302 号刑事裁定书已经生效，生效裁定确认没收被执行

人谢雨行、谢剑文、刘飞发个人全部财产，处罚金共计人民

币 12230000.00元，本院依法合并执行，执行案号为（2021）

粤 0309执 9368号。   

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、

报告财产令，但其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本院

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谢剑文与案外人刘娟（身份证号码

430524198601091206）共同共有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

道幸福城润园一期 2栋 C单元 1906号房产[不动产权证书号

5000676252]、被执行人刘飞发名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保

街道益田路明月花园南座 26F 的房产[不动产权证书号粤

（2016）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80981 号]，查封案号分别为

（2021）粤 0309执 9369、9370号。  

本院认为，因被执行人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
务，依法应拍卖、变卖上述房产以清偿其债务。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

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一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谢剑文与案外人刘娟（身份证

号码 430524198601091206）共同共有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龙

华街道幸福城润园一期 2栋 C单元 1906号房产[不动产权证

书号 5000676252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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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刘飞发名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

福保街道益田路明月花园南座 26F 的房产[不动产权证书号

粤（2016）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80981号]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 

执  行  长    滕  树  全 

执  行  员    曾  志  浩 

执  行  员    何      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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